关于(2016)渝04民初79号原告马学兰与被告涂伟、第三人张乾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被改判的自查报告
一、基本案情

1988年4月12日，马学兰与张乾方在石柱县南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

2015年11月30日，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渝仲字第1513号仲裁裁决，裁决：由张乾方偿还涂伟借款本金1 0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利息等。

2016年5月31日，涂伟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7月5日，裁定查封了马学兰名下的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文广大厦1-6-3 [房产证号302房地证（2013）字第5324号]、“港九•城南花园”9-6-3 [房产证号302房地证（2013）字第3874号]、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兴盛大道118号16幢2-2-1[房产证号201房地证（2008）字第16770号]房屋。该三套房屋系马学兰、张乾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登记在马学兰名下。

2016年8月26日，马学兰提出执行异议。四中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2016）渝04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马学兰的异议请求。
2016年9月26日，马学兰、张乾方协议离婚。马学兰、张乾方签署的《离婚申请协议书》约定：1.位于石柱县南宾镇文广大厦6-3的房屋归男方所有。2.位于石柱县南宾镇城南花园9栋6-3的房屋归女方所有（由女方父母居住）。3.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兴盛大道天江鼎城雅园16栋2单元2-1的房屋归女方所有。4.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债权债务各负其责。《离婚申请协议书》约定分割的三套房屋即为本案被查封的三套房屋。
二、一、二审法院裁判结果及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三套房屋是在马学兰、张乾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乾方向涂伟的借款虽是以张乾方个人名义所借，但该借款系发生于张乾方、马学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得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在马学兰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乾方向涂伟的借款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夫妻个人债务情形下，张乾方的向涂伟的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马学兰虽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取款、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案涉借款流向了案外人陈云，但不能证实该借款为何会流向陈云，不能证明张乾方借款的目的及具体用途，无法仅依据银行账户明细得出借款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张乾方的借款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因此驳回了马学兰的异议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张乾方向涂伟的借款不是张乾方与马学兰的夫妻共同债务。涂伟向张乾方个人账户打款后，该100万元均由案外人陈云支取或转账，没有证据证明马学兰知晓同意前述行为。且涂伟打款到张乾方账户至陈云从张乾方账户取款、转款期间，马学兰举示的银行账户流水没有与张乾方、陈云的资金往来，马学兰举示的这些银行账户流水还表明，此期间马学兰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一定数额存款，且该笔100万元借款巨大，远远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因此，不能认定张乾方向涂伟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必要，故本案所涉借款不应作为张乾方与马学兰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鉴于案涉三套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张乾方享有一半的份额，遂判决准许执行案涉三套房屋一半的份额。
三、一、二审法院主要分歧点及经验教训
1.两审法院的主要分歧在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一审的裁判是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只有在夫妻一方举证证明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两种属于夫妻个人债务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夫妻个人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存在这两种情形的举证责任也在夫妻一方，而不是由债权人举证。本案中，马学兰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属于夫妻个人债务的两种情形。2015年，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在《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讲话里面提到，除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最高院杜万华专委也有类似观点。但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2月20日（本案一审判决时间为2017年1月）颁布新修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除在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另增加了“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将程新文庭长所提及的情形作为夫妻个人债务的情形予以明确规定，二审改判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这一点也从二审判决改判所引用的法条（婚姻法第17条、物权法第28条、物权法司法解释第7条）均没有“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的相关规定得到印证。
此外，即使按照程新文庭长所提到增加的情形，其举证责任也在夫妻一方。这就还涉及对夫妻共同生活的范畴的理解。夫妻共同生活是不是就只包括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生活，生产经营活动包不包含在内？根据《婚姻法》17条的规定，夫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因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亦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具体到本案当中，马学兰虽提交了银行账户明细证实张乾方的借款流向了案外人陈云，马学兰的银行账户与张乾方、陈云没有资金往来，但一审法院认为马学兰举示的这些证据不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因为张乾方与陈云是亲属关系，张乾方陈述其借款是转借给陈云从事经营活动，因陈云经营不善导致借款还不上，转借给陈云也没有收取任何利息等。而陈云没有相应证实。结合张乾方（时任石柱县副县长）、马学兰（石柱县医院医务人员）均是有稳定工作的人，日常生活不缺钱，不会无缘由地去借100万之巨的款项。如果不是投资经营活动，马学兰、张乾方亦应当举证证明。而事实上，马学兰在一审开庭前申请了陈云出庭，但开庭时陈云没有来。所以仅有这些银行明细不能证明张乾方借款的目的及具体用途，也就不能仅就此得出借款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二审法院认为，在马学兰举示银行明细表明款项流向案外人陈云，与马学兰的账户明细没有关联后就认为马学兰已完成借款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给了债权人，要由债权人举证证明马学兰知道并同意张乾方借款给陈云。
2.经验教训。一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转变领悟不够，没有完全跟上司法实践的新发展要求。对夫妻债务对外关系上，还停留在原来过于强调保护债权人的立场上，忽视了现在应当要在债权人利益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上的平衡。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应按高院确立的裁判原则进行裁判。二是举证责任分配的把握。对举证责任由谁承担、举证到何种程度、何时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的研究、运用还存在不足，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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